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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权视角下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新探

龚向前

摘　要：历史上，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不仅是领土主权的延伸，且凝结了发展权之价值。要应对晚近自然资

源永久主权原则解释和适用上的困境与挑战，既应从理论上确立该习惯国际法原则在法律位阶上的优先性，也

应嵌入发展权的法律价值，并遵循利益平衡的方法，以协调永久主权权利与投资保护、自由贸易和环保等相关

国际法律义务，融通国家的最高管辖权、“全体人民的发展权”和人类共同利益。当代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

“确定的核心”乃是可持续发展权。我国应须适应该原则的新发展，调整自然资源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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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１９７８年开始供开放签署的 《维也纳国家继承公约》第１３条规定，“本公约中任何条款不得影响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对其
自然财富和资源的永久主权的国际法原则。”无论是西方国家范围内的 《能源宪章条约》抑或联合国框架下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均有类似措辞。

自１９６２年联大第１８０３号决议通过 《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自然资源永久主权
原则的法律地位仍有个别学者怀疑，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原则已被引入一系列国际条约、仲裁报告以及包
括８０多项联大决议在内的国际法律文件，逐步发展成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范①。然而，晚近国际法律实
践表明，该习惯法原则在具体解释及其适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本文拟结合发展权的视角来重新探
讨其法律内涵。

一、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历史源起中的发展权内涵

国际法上的主权是从私法上的所有权概念类比演变而来的。在近代国际法秩序产生之前，不同统治权
管辖区域及其附属自然资源的划分并未有明确的法律安排。而以武力确立管辖权属的自然状态会导致过高
的 “交易成本”。因此，格劳修斯等国际法开创者通过引入罗马上的 “财产权”规则来解决各国关于自然
资源得丧变更的纠纷。先占原则、海洋自由和领水等概念均源自私法所有权概念［１］（Ｐ１１７－１４０）。不过，自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原则以来，自然资源长期未在国际法上受到特别关注。换言之，各国之
于自然资源的主权只是国际法上领土主权的一般内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跨国流转则基于 “契约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然资源只是国家主权的客体，再加上亚非拉国家并未真正获得对其领土的最高管

辖权，“同意原则和让渡原则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及 ‘门户开放’主义能够且往往确实导致了重要
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到外国人手中。”［２］（Ｐ１００－１１１）例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英国英伊石油公司
等分别在东印度和伊朗取得石油作业特许权。即便二战后亚非拉国家实现了政治独立，但在行使对外国人
掌握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控制时，仍须采取 “特许权协定”的形式。表面上，这是双方自愿交易；实际上，
东道国须接受各种附加条件，包括承担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的责任，承受自然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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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例如，“特许权协定”维护了西方的能源经济控制：七大石油卡特尔 （“七姊妹”）主宰着世界石油市
场，通过规模经济和操纵定价获得垄断利润；亚非拉国家作为廉价能源供应地却难以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
惠益，其中，产油国长期以来在石油 “租金”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可见，政治独立并未能带来经济繁
荣。在这种背景下，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逐步兴起。
起初，自然资源永久主权是作为殖民地人民实现自决权的物质基础。１９５２年联大第６２６ （ＶＩＩ）号决

议 《关于自由开发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决议》确定：“各国人民自由地利用和开发其自然财富和
自然资源的权利，乃是他们的主权所固有的一项内容。”１９６２年联大 《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便规定，
凡以自然资源之国际合作 “均应以促进其国家独立为依归，并应以尊重其对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永久主
权为基础”。１９６６年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都在第１
条第１款规定，各国人民 “都有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自决权”；“得为
其自身目标自由处置其自然财富和资源”，并确保各国不得援引第１．２条来主张其 “意图控制发展中国家
经济”，推行 “有损其政治独立的帝国主义政策与做法”［３］（Ｐ１７４）。
与此同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也构成新国际经济秩序运动的重要目标。其实，早在１９５２年，智

利代表团在讨论 “国际人权公约”时，就根据 “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概念提出了建立 “新经济秩序”的
倡议［４］（Ｐ４５－４６）。同年，国际法院对 “英伊石油公司案”的裁决肯定了东道国对本国自然资源采取国有化措
施的主权权利。为摆脱西方寡头的控制，１９６０年委内瑞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创建
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１９７２年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指出，资本输出国 “基于不公平的开
采协定等的压榨”，是 “强迫手段侵夺别国正常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的各种非正义行为”；“每一个国家
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得自
由行使此项主权”。１９７４年联大 《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宣布：“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
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任何一国都不应遭受经济、政治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胁迫，以致不能自
由地和充分地行使这一不容剥夺的权利。”
发展权则标志着自决权的当代升华。首先，发展权是从自决权的概念中分流出来的，是民族自决权的

成果和进一步延伸。其次，发展权的目标就是在充分继承自决权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谋求促进包括广大发
展中国家在内的全体人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再次，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均是实现自决权和发展权的重
要支撑。１９８６年联合国 《发展权宣言》提出，“发展权也意味着人民自决权的充分实现，包括两国际人权
公约相关条款所确立的他们对其全部自然财富和资源的充分主权的不可损抑的权利”；各国有权 “在它们
积极、自主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与公平分配由此而得的利益的基础，提出旨在持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
人福利的国家发展政策”。这与 《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所确立的独立与发展的目标是相通的①。因此，
从历史解释角度来讲，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不仅是国家领土主权原则的延伸，而且凝结了发展权的人权
价值，构成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目标。

二、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一）与其他相关国际法规范之间的冲突
诚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石，但也非不承担相应义务的绝对权利。《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和两国

际人权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多次强调，“永久主权”的行使不得损害根据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
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因此，在国际法其他领域逐步累积了一些相关的原则、规则，与自然资源永久
主权原则产生了适用上的法律冲突。
首先，《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便提出，“国有化、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

或私人利益为重要的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遇有此种情况时，采取此种措施以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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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首先，凡以谋求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国际合作，“均应以促进其国家独立为依归，并应以尊重其对天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权为
基础”；其次，“各民族及各国家行使其对天然财富和资源之永久主权，必须以其国家之发展着想”。



主权的国家，应根据本国现行法规以及国际法，给予原主以适当的补偿。”而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出于引进资本的渴望，开始接受西方的外资保护制度。《能源宪章条约》和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条约及２　０００多项双边投资条约 （ＢＩＴ）一再强调有关外国人享有财产权保护
的 “国际最低标准”，包括 “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东道国在国有化或征收时应提供 “充分、及时和有效
的赔偿”。例如，《能源宪章条约》确定其目标是 “确保为能源领域的投资创造一个 ‘公平竞赛场’”，尽量
减少非商业风险［５］（Ｐ１９）。因而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永久主权成了 “通过选择投资者行使主权的权利”。一些国
家政府在与外国法人的双方协定中订入 “稳定条款”①，承诺不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采取国有化或征收等
行动。同时，基于这些国际投资协定建立的国际仲裁机构使得外国投资者可直接起诉东道国，而不需要本
国政府代为起诉。
其次，贸易自由化规则逐步扩展到自然资源领域：（１）ＷＴＯ有关国营贸易企业、补贴和反倾销的规

则对成员方的资源自主定价权构成限制。如俄罗斯等资源出口国在加入 ＷＴＯ时曾被要求放弃能源领域的
双重定价；（２）除若干例外条款，各成员方原则上不得通过配额、许可证或其他非关税措施对资源产品出
口进行数量限制。例如，在 “原材料案”中，ＷＴＯ裁定， “成员方必须以符合 ＷＴＯ义务的方式来行使
自然资源主权”［６］。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签署 《加入议定书》等入世文件时，往往被迫
承诺不使用关税或关税措施来限制自然资源出口。这就导致中国基于 “保护可用竭的资源”的理由，限制
原材料出口的举措被裁定违反 ＷＴＯ规则；（３）在国际经济领域，现在主要是知识产权受到保护。相对而
言，实物财产的保护受到歧视。如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使发达国家凭借资金和科技优势，策略
性地将生物资源保护纳入国际知识产权体制，而不愿意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基于主权原则所确立的
“事先知情同意”和 “惠益分享”等义务。
再次，尽管永久主权原则的确立 “采取了绝对命令的宣告方式，但它们并没有限制关于限制主权的养

护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条约和习惯法的发展”［２］（Ｐ１００－１１１）：（１）大量的国际判例、条约和国际组织决议一
再确认了 “不损害国外环境义务”原则，即：各国必须在规制其本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中行使 “勤勉
注意”义务，从而改变了按照传统的 “哈蒙原则”——— “国家在其权限内可任意使用其境内资源，不必理
会对相邻国家造成的影响”。（２）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与无损害义务之间的互动还逐步产生了另一项独立的
原则———可持续利用［７］（Ｐ１０９－１１０）。如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宗旨之一是 “确保生物多样性构成要素的可持
续利用”；《渔业储备协定》设立了在专属经济区内外高度洄游性鱼类养护和管理的标准。

（二）自然资源主权权利归属主体上的分歧
《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曾提出：“以符合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利益的方式行使自然资源永久主

权”。不过，这也提出了一个疑问：这种 “主权权利”的主体究竟归属为 “国家”还是 “人民”？《自然资
源永久主权宣言》和后续相关文件并未一致且明确地界定这种归属。相反，基本上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在
演进：
其中一类强调 “国家”的主权权利。如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虽也提及改善 “人民的福祉”，

但更强调纠正 “侵夺其他国家正常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的各种非正义行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等多边环境条约都规定，“各国具有按照其环境 （和发展）政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
斯库比泽维斯基 （Ｓｋｕｂｉｓｚｅｗｓｋｉ）法官在对 “东帝汶案”的异议中则提出，该原则主要涉及 “联合国各成
员国”彼此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马哈马萨尼 （Ｍａｈｍａｓｓａｎｉ）在 “Ｌｉａｍｃｏ案”裁决中也提出，第１８０３
号决议 “即便不构成一致的法律渊源，也是有关国家对其自然资源主权权利的国际意见的最新主导趋
势”［８］。
确实也存在另一类国际条约和法律文件，它们强调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属于 “人民”。如前所述，除提

出 “全体人民”自由处置自然资源的权利外，两国际人权公约分别进一步强调，“本公约之任何条款不得
解释为损害全体人民充分、自由地享有和利用其自然财富和资源的固有权利”。英国代表团在参与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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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前，国际租让或特许权协定中往往包括了“稳定条款”，如合同有效期内不得改变，除非经双方同意。但稳定条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并不稳定，且无实际效果。



权公约时曾建议，将 “人民”一词等同于 “主权国家”，但遭到否决。来自萨尔瓦多的工作小组主席列举
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属于公约保护目标的 “人民”并不构成主权国家：一是坦桑尼亚的某个 “部族”遭受了
土地剥夺和强制迁移；二是作为瑙鲁人民唯一自然财富的磷酸盐正被政府极其不明智地过度开发。两国际
人权公约起草人之一，科德吉奥 （Ｏｆｕａｔｅｙ－Ｋｏｄｊｏｅ）教授在审查第１条之文本时也曾经明确指出，自然资
源主权权利的受益者归于人民而不是国家；在联合国有关文件中，“代表人民的当局有权反作用地实施人
民的权利来保护其自然财富”；新独立国家之所以能够废除殖民时期的特许开发协定，说明人民经济自决
的权利不应遭受国家管理政策侵犯［８］。

同时，一些地区性条约和判例均强调 “人民”而非 “国家”的概念。《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

２１条宣告，“全体人民应自主处置其财富和自然资源”；“受压迫的人民在受到掠夺时应有权合法恢复其财
产并获得充分赔偿”；在 “ＳＥＲＡＣ诉尼日利亚案”中，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将该条解释为 “给政
府施加了义务”；对此，尼可 （Ｎｉｃｏ　Ｓｃｈｒｉｊｖｅｒ）教授认为： “永久主权原则演进、解释和适用中的 ‘国家
主义’导向，可理解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解释进程中的组成部分”；然而，该原则晚近的发展趋势则
是， “非殖民背景下人民的权利重新得到的关注……国家应成为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反
之。”［９］（Ｐ３７０－３７１）当初，永久主权之所以 “被构想为人民的权利”，是因为这一概念被看作 “非殖民化和自决
的政治和法律要求的经济推论”①，以便防止软弱或短视的政府当局人因与西方公司达成特许权协定造成
对该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存的负面影响［１０］。然而，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确立并未使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
国家和人民都走上了发展之路，相反受困于 “资源诅咒”②。

土著人对于自然资源的权利则进一步提出了 “人民主权”的解释问题。２００７年联大 《土著人权利宣
言》则明确提出土著人 “拥有自决权”，明确规定了他们拥有、使用、开发和控制其土地、地域和资源的
权利，国家希望从事可能影响这些利益的活动应获得其事先同意③。《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东盟生物与遗传资源获取框架协定》等考虑了生物资源与土著社区的保护问
题。在 “Ｍａｙａｇｎａ社区诉尼加拉瓜”案中，泛美人权法院在解释 《美洲人权公约》第２１条中财产权的概
念时，明确地阐明了土著人对其土地及其相关资源的权利，以及该社区以其集体能力并依据其习惯法持有
的所有权。法院尽管没有使用主权一词，但认定了社区对于土地和资源的 “集体权利”。

（三）自然资源的 “全球公共物品”属性
不仅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地缘性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矛盾，环境的全球整体性也与自然资源基于领

土划分的国际法安排存在着固有的紧张关系。对此，一些西方国际法学者强调自然资源应作为全球公共物
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而不只是依据领土主权的 “产权界分”。的确，因科技进步和人口增长等因素，

越来越多原属非排他性无主物的自然资源 （如太空、公海、遗传材料、气候资源），因其稀缺性和经济价
值而得到了重新认识和发现，却很难依国界或权属等传统方法划分。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共同遗产”和
“人类共同关注”等概念先后提出，也构成对自然资源主权权利的法律制约。

早在１９４６年， 《国际捕鲸公约》便规定， “保护鲸类及其后代丰富的天然资源，是全世界各国的利
益”。由于公海或太空等既非无主物 （Ｒｅｓ　Ｎｕｌｌｉｕｓ）也非公用地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Ｏｍｎｉｕｍ），“人类共同遗
产”（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的概念开始兴起被国际法上接受④。例如，１９７２年 《世界自然遗
产公约》第６条规定，充分尊重自然遗产所在国的主权， “不使国家立法规定的财产权受到损害的同时，

承认这类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此后１９７９年 《月球协定》再次确认 “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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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９５５年联大第三委员会通过人权公约草案提出：“所有民族皆有自决权……人民可根据其自身目标，基于互惠原则和国际法，自由处
置其自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因国际经济合作产生的任何义务。”１９５８年联大１３１４号决议明确自决权包括自然资源永久主权。

据２００９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项研究统计（Ｆｒｏｍ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ｏ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过去６０年来至少４０％的国内冲突与自然资源有关，仅仅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就因自然资源开采导致了１８起武装冲突；同时自然资源的开
发又为国内冲突提供了财力支持，甚至成为了压榨和独裁的物质基础。

不过，尽管《土著人权利宣言》第４６条将土著人权利纳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的限制，但因文件中使用自决权和相关的土地
和资源权利等概念，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改变了最初投赞成票的态度。

学术界通常认为，１９６７年马耳他大使阿维德·帕多最初提出了“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以取代公海自由原则。



年 《海洋法公约》确实建立了超出国家管辖权的、管理属于 “人类共同遗产”的国际海底管理局。
然而，正如伊恩·布朗利提出，“人类共同遗产”一方面要基于非歧视的一般原则来构建对特定自然

资源的公正秩序；另一方面必须强调 “作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分配正义手段的优惠原则。”因此，这一
法律概念面临难以协调的矛盾①［１１］（Ｐ３０１）。美国等就拒绝承认或遵守这一概念，强调其开发公海资源的权
利；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赋予了强权者垄断全球公共资源的幌子。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主持缔
结的 《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承诺》也曾将植物遗传资源列为 “人类共同遗产”，但最后正文转为 “人类财
产”，省略的 “共同”之措施表明植物遗传资源非人人得而用之的全球公共物品，强调了国家主权权利。
还有一些国家对南极提出领土主权要求，或将矿产资源据为己有。据统计，截止２００４年，美国和欧洲分
别基于南极生物资源或材料提出了９２项和６２项专利［１２］。
基于 “人类共同遗产”存在的模糊性及争议，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在１９８０年 《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

将南极、海洋、大气层和气候指定为 “全球公域”，即，“在任何国家主权和管辖范围之外，为所有国家的
共同利益而存在的”区域，并且它的利用 “影响地球上的整个人类”。《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生物多样
性公约》等条约和法律文件确立了 “人类共同关注”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的概念。同样，
“人类共同关注”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全人类，具有超国界性。这样，本依附于一国领土管辖范围的生物
资源和气候资源等分别推向国际法上的调整范围，从而会减少保留给各国的 “剩余权力”。如 《京都议定
书》等为各国规定了削减碳排放的数量、时间和进度，这无疑制约了气候资源主权。

三、发展权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的当代解释

（一）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解释困境
诚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的确立，从理论上表明了其法律位阶上的优先性。国际法院前法官阿雷

夏加 （Ａｒｅｃｈａｇａ）曾指出：“将主权描述为 ‘永久的’象征着，领土主权永远不会推动其改变这些资源开
采方式或目标的法律能力，无论已就其开采或管理做出了何种安排———所谓永久主权，是赋予其在特定情
况下规避条约的优先权，如新成立国家或政府成立后对前国家或政府达成条约的废弃。”伊恩·布朗利也
承认：“永久主权强化了东道国不得因合同甚至国际协定而废止的获取权利。”［４］（Ｐ２２０）然而，他们均没有进
一步说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不得废止的具体权利以及可以规避条约的 “特定情况”。
可见，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绝非 “绝对主权”。作为一项习惯法原则，它是否具有强行法的地位呢？即，

它是否构成代表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伦理价值的原则，任何条约规范如违背之均属无效？在 “东帝汶案”
中，尽管有两位法官认为：该原则构成具有强行法地位的当代国际法规则，但国际法院多数意见回避了这
一问题。即便认定强行法的地位，其具体含义及其与相关国际条约中的关系也并不明确。诚如摩根索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所言，体现于一般性条约或习惯法中的 “国际法规则往往必须是含混不清的，以允
许所有缔约方将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解读到达成的法律文本之中”［１３］（Ｐ３２８）。既然承诺 “应依据国际法来推进
国际经济合作”，则一国在行使自然资源永久主权权利时，也会因接受贸易、投资和环境等各项国际条约
义务而自愿限制这一权利：这是 “条约必须遵守”这一 “国际法最高规范”（凯尔森语）所决定的。例如，
国际法院前院长穆罕默德·贝加维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ｅｄｊａｏｕｉ）在其名作 《迈向新国际经济秩序》中批判国际
法上的帝国主义做法的同时，提出了依据国际法来推进经济合作，强调了善意在法律上的决定性［１４］（Ｐ２２８）。
而且，根据国际法上特别法优先的原则，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条约往往构成优于一般国际法原则的 “特
别法”。
所以，仅仅基于法律位阶的方法难以释明该习惯法原则在具体适用上产生的冲突问题。同样，我们无

法单纯从文本解释的角度分析出永久主权原则中有关国有化或征收的适用条件。这就会造成无休止的争
议。资本输出国将 “公平与公正待遇”确立为 “帝王条款”，主张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或征收措施时应提供
“充分、及时和有效的赔偿”。而东道国往往依据永久主权原则主张 “适当赔偿”甚至 “不予赔偿”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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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法律规定可参见《矿产资源法》第３条、第１０条、第３２条等。



论。而且，正如杰克逊教授指出，ＷＴＯ 规则可否偏离习惯法原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争议问
题［１５］（Ｐ１８３－２０２）。

（二）发展权的价值嵌入
诚如博登海默所言，任何法律制度 “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

值”［１６］。西方是用财产权的价值逻辑来解读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资本输出国的立场是：这些传统要
求坚实地建立在财产所有者的道德权利，以及有效的国际体制的需要之上。”然而，这种逻辑是存在矛盾
的。首先，“在国际法上，主权而非财产才是国家间法律的基本构造原则”［２］（Ｐ１００－１１１）。其次，自然资源永
久主权凝结了 “国家领土管辖权”和 “人民的发展权利”等多种法律内涵，因而具有国际人权法上的地
位［４］（Ｐ２２０）。如果说前者或许可以基于国家同意原则限制或让渡，而后两者则是 “永久的”、不可损抑的。
既然发展权构成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的价值基础，则依法基于集体发展权的国有化或征收措施应优先个
体的财产权。既然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法则”，则既要求政府负有保护和实现 “全体人民”之发展权利的
义务，也对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提出了 “尊重人民福祉”的义务，例如，在强调特许权协定的 “契约自
由”的同时，国际法也应关注分配正义，以推动发展权的实现为根本宗旨。因此，发展权的价值嵌入，可
以更进一步体现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法律优位性。
发展权赋予了各国全体人民参与自然资源决策和分享惠益的权利，更有利于阻止某些国家政府或跨国

公司掠夺和糟蹋自然资源的行径。首先，自然资源 “人民主权”并非空泛的政治概念，相反，它体现了国
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在某种范围内的个人或人民可以构成国际法权利义务的主体。如果跳出西方的法律范
式，即将人权局限为个人免受其政府侵害的权利，而认识到促进集体的发展权利可以与个人权利相互沟通
和促进；那么，将集体的发展权确立为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价值基础，在逻辑上也是自洽的。其次，从程
序正义角度来说，正如联合国发展权独立专家Ａｒｊｕｎ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指出：“发展权是所有基本人权和自由充分
实现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必须反映人权方式，表现出透明、参与、非歧视和负责性。”随着国际社会
将 “资源诅咒”问题列入了议程，透明、公平的收入管理、当地就业促进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等，开始成
为国际 “软法”标准。如，“金伯利 （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进程钻石证书制度”，“采掘业透明行动”（ＥＩＴＩ），均
强调透明度与问责制；挪威通过设立 “特别石油基金”，分享自然资源收益和促进民生，已成为超越 “资
源诅咒”的少数国家之一；此外，一些国家在自然资源决策中考虑到土著人和当地社区的利益，并建立起
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１７］（Ｐ３２８－３９４）。
发展权的价值嵌入，还能够更好地确立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上的共同责任。《里约宣言》提出国家拥

有 “根据其自身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其自身资源的主权权利”。其中增加的 “发展”二字表明了 “充分
且整合环境与发展的挑战，因为发展与环境是不可分解的一个整体”［１８］；《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京
都议定书》也一再强调 “发展中国家需要得到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作为依附于
各国土地和空间资源的碳容量；国际法院在最新判例中确认了 “经济发展权”的概念，并强调，“公正合
理地利用共有资源和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所在。”［１９］世界自
然资源保护同盟 《环境与发展公约 （草案）》将 “以可持续的和公平的发展权”作为基本价值和原则，提
出 “通过增加对资源的获取和控制实现贫困人口可持续的生活水平”。因此，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与国际环
境法的结合，使发展权上升为可持续发展权。当前，发展中国家要求公平分配剩余碳容量和分享生物资源
惠益，便是争取可持续发展权。

（三）利益平衡的方法
表面上，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在适用上存在法律争议；实质上，这一方面反映出经济全球化下世界

各国在自然资源上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各方之间利益重叠与冲突的复杂性。自然资源日益在全球范围内进
行市场配置，使消费者和供应者不仅通过自然资源产品的贸易和运输结合在一起，也通过其开发利用所需
的资本流动而联系起来。因此，在日益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世界自然资源体系中，只有协调彼此关切而减
少交易成本，才能发挥自然资源的最大效用，确保各自的 “永久”利益，从而最终促进发展权的实现。这
就需要平衡东道国与投资国、出口国与消费国等各方的利益。既然衡平原则可以在国际法上辅助适用，因
此，我们在秉持发展权价值指导下，在具体适用该习惯法原则时运用利益平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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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现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助于发展权的实现。资本输出国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
和话语权垄断，将新的法律义务不断地施加给了东道国，将自然资源主权降低到了准入许可的 “最低标
准”。正如菲利普·桑兹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ａｎｄｓ）指出，“对投资者保护的力度越大，它就越对一国采取国内立法
的能力形成约束”，从而打破了 “外国投资者权利与东道国利益之间的精致平衡”［２０］（Ｐ１１５－１３０）。所以说，当
代国际投资法问题在于，既要通过要求东道国承担违约的义务促进投资者保护，以激励自然资源的投资与
开发，也应通过强化投资者的法律责任来保护东道国利益，以促进经济发展：（１）在国际法范围内合理解
释 “公平和公正待遇”。无论 《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和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宣言》的立场，还是美
国法学会１９８６年 《对外关系法重述》中以 “公平补偿”替代了 “充分、有效、即时”补偿，抑或晚近一
些国家有关 “合理补偿”的立法原则或基于 “合理期待”概念的补偿实践，均表明 “公平”或 “适当”补
偿乃折中选择；（２）在投资协定中确立 “促进当地就业”和 “社会贷款”等互惠性条件。例如，世界银
行、经合组织等就自然资源开发投资者在环境、劳工、反贫困和财政透明度上确立了许多 “软法”义务；
（３）外国投资者应当尊重东道国的司法管辖权，包括在其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遵循用尽当地救济原
则，考虑到当地利益和情况。
其次，发展权的实现离不开资源消费国与出口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对于依赖自然资源产品出口的发展

中国家而言，出口关税与管制措施可以促进其原材料加工及下游产业。例如，从法律技术上，ＷＴＯ在
“中国原材料案”中的判决并非不合理，但进一步导致 ＷＴＯ成员间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性。毕竟，中国
已多次大幅上调各类资源税，限制和淘汰高能耗项目，不能要求处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 “与限制国内消
费或生产一同实施”限制。这样最终会过度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利用。因此，要
平衡双方的利益，有必要从法律上确认成员方可对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征收关税出口关税的合理功能。出口
关税不仅是成员国维护本国自然资源主权的唯一合法手段，也是达成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利益平衡的重要
保障，而且具有较少扭曲贸易的特征。而且，应改变这样一种事实：发展中国家放弃或部分撤销对本国自
然资源采取出口关税措施的主权权利，而让一些发达国家得以保留。因此，既应统一自然资源进出口关税
纪律，还须真正兑现赋予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同时，国际法上应明确自然资源获得的条件与程序，改
变 “生物盗窃”等现状。
再次，世界各国应公平分享自然资源惠益，并依公平原则分配自然资源开发的负面成本。在 “中国原

材料案”中，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法律事实：（１）要中国单独为出口原材料 （在国外消
耗）的生产造成的污染埋单是不公平的；（２）当这些产品未能充分反映环境成本时，等于让中国 “补贴”
所有进口国。显然，ＷＴＯ没有考虑这一极不公平的贸易扭曲效果；（３）事实上，中国的出口管制迅速减
少了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现阶段，这种效果是难以通过生产环节的控制来实现的。因此，在强化
各国的国际环境保护义务时，也应强化发展中国家管制本国环境的主权权利。“厄瓜多尔热带雨林诉德克
萨斯石油公司案”和 “Ｓａｎｔａ　Ｅｌｅｎａ公司诉哥斯达黎加仲裁案”等裁决也充分说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
不愿意积极承担开采自然资源时的环境义务，却阻碍发展中国家行使环境保护上的管辖权①［２１］（Ｐ１６９）。在现
实条件下，离开了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这一基石，不仅会导致环境保护上的 “公地悲剧”，也将剥夺它
们实现可持续发展权的物质基础。

四、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新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所处之自然资源国际体系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首先，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国际
竞争并未彻底改观，且面临大规模环境变迁的挑战，故世界仍处在自然资源供需不可持续、供应不安全的
阶段；其次，自然资源的输出国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以及发生页岩气 “革
命”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成为或将要成为重要的资源出口国；资本输出国虽以发达国家为主，但一些发展
中大国也迅速成为开发自然资源的对外投资国。尤其是中国已逐步从自然资源输出国转变为主要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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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著名分析法学派大师哈特曾指出，任何法律体系都具有这样的两面性：“疑问的半影”和“确定的核心”。



国、投资国，面临着资源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挑战。因此，在解释和适用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时，
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的双重身份和国际法实践的变动。

（一）嵌入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的发展权价值，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

１．在坚持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但应建立健全 “民有”、 “民享”和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
国有矿山企业的 “主体地位”得到法律的强化，但由于未能同时明确全民所有、分享和参与的机制，实践
中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国有企业的 “垄断特权”；而且目前由政府代表国家所有权并处分自然资源的做法
并未充分体现 “全体人民的发展权”。所以，今后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

２．将自然资源开发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例如，《矿产资源法》虽然规定了 “照顾民族
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但
在具体实践中，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善。例如，最近页岩气作为独立矿种纳入了一级管理，但地方政
府尤其是当地社区的参与和利益分配机制并不明确。而且，由于 “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
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这便使当地社区无法基于 《宪法》和 《土地管理法》确认的集体
土地所有权而分享页岩气开发之惠益。

３．转变资源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制度，避免重蹈 “资源诅咒”的覆辙。
根据 《矿产资源法》，“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境”，但环境保护
主管机关与矿产资源主管机关在这方面的职权一直未能明确界分，如矿山企业环保资质的审查权归属不
明。并且，我国环境法上缺乏针对矿业开发特点的法规和标准，而 《矿产资源法》等对开采造成的生态补
偿至今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

（二）应依据国际法来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资源出口国与资源利用国等各方之间的权益

１．坚持永久主权原则时，应推动全球自然资源市场的开放和共享，以及对投资者保护、不扭曲贸易
和保护人类环境等国际法律义务的善意履行。在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上，对外应主要通过提高资源开发
中的环境标准，而不是出口限制等手段，来协同本国可持续利用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

２．在扩大自然资源对外开放和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应推动相关权利义务的再平衡，特别是明确投资
者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上的义务，从而防范海外投资的各种法律风险。例如，中国近年来
确立的 “基础设施换资源”的交易模式，与西方的 “良治和民主换援助”模式呈现出既竞争又互补的势
态。

３．在确立特定自然资源 “全球公共物品”属性的同时，应进一步通过国际法明确自然资源获取和惠
益分享的法律程序机制，公平分担自然资源利用的成本。与发展中国家人民一起共同维护自然资源永久主
权与可持续发展权。一些国家主张 “自然资源应是大自然的免费馈赠，应属于全球经济而不是当地人
民”［２２］（Ｐ９９－１０１），却不愿意为其负外部性付费。例如，欧盟单方面建立航空碳交易体系，实际上剥夺了其他
国家 “按照本国环境与发展政策”利用气候资源的主权权利。因此，应按照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
求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上率先履行义务或承担更大责任，强化包括在环境资源保护上提供资
金、技术援助的义务。

五、结　论

历史上，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不仅是国家领土主权原则的延伸，而且凝结了自决权的人权价值，构
成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目标。针对晚近有关解释和适用该原则的实践中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我们必须重
新厘定其法律内涵。首先，正如卡塞斯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教授指出，国际法不仅确立国家对其自然资
源的主权，也明确地提出 “自然资源的权利属于全体人民”［２３］（Ｐ１６５－１７１）。其次，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虽然
从理论上表明了 “永久主权”在法律位阶上的优先性，但唯有嵌入发展权的价值，并遵循利益平衡的方
法，才能协调自然资源永久主权权利与投资保护、自由贸易和环保等义务，融通国家的最高管辖权、“全
体人民的发展权”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变迁的时代，如果说该习惯国际法原则仍存
在 “疑问的半影”，那么其 “确定的核心”乃是可持续发展权。当前，我国应适应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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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向前：发展权视角下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新探



的新发展，适时调整我国的自然资源法律政策，在发展权价值指导下实现开放、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并
维护我国的自然资源主权与供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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